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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岗区深龙英才资助申请表（创新人才）
	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月  日
	年龄
	周岁

	证件类型
	□身份证     □护照 
□回乡证     □台胞证
	证件
号码
	

	个人移动电话
	
	引进工作单位
	

	个税缴纳单位
	
	社保缴纳单位
	

	单位经办人
	
	经办人办公电话
	

	在引进单位工作
时间起止年月日
	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从事的行业是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
	□是           □否

	人才范围
	□杰出人才          □领军人才        □青年创新人才

	深龙英才
类别
	深龙英才    类
	深龙英才证书编号
	

	
	
	认定类型
	□创业     □创新

	
	
	证书起止日期
	 年    月   日至
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上级认定
人才类别
	
	已获上级最高人才
资助补贴名称
	

	
	
	已获上级最高人才
资助补贴金额
	 ¥                  元

	
	
	已获上级资助次数
	次

	
	
	上级资助补贴总额
	  ¥                  元

	是否获取深圳市其他区（新区）区级配套资助补贴
	□是
□否
	申报资助总额
	¥                  元

	本次申报资助额度
	¥                  元

	已获取龙岗区创新奖励资助申请情况
	期数
	申请日期
	发放日期
	发放金额

	
	1
	年  月  日
	年  月  日
	¥         元

	
	2
	年  月  日
	年  月  日
	¥         元

	
	3
	年  月  日
	年  月  日
	¥         元

	
	4
	年  月  日
	年  月  日
	¥         元

	
	5
	年  月  日
	年  月  日
	¥         元

	
	已获龙岗资助期数
	  次
	已获龙岗资助总额
	¥         元

	申请人开户名
	
	申请人开户银行
	

	银行账号
	

	申请人声明
	1.本人自愿提出申请，并承诺上述所填写的信息和所提供的纸质材料真实有效。自愿接受有关部门对与奖励补贴有关事项开展的调查，如因提供不真实、虚假的、伪造的材料而造成后果的，本人承担相应法律法规责任。
2.如属上级认定人才，本人承诺未在深圳市其他区（新区）享受过区级配套资助。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
	（请写明情况是否属实，是否同意申报）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受理单位
审核意见
	□【初次申请】经审核，□同意 □不同意 给予申请人资助。
奖励资助总额               元，发放方式为                 ，本次拟发放                 元。拟同意发放。
[bookmark: _GoBack]
□【再次申请】经审核，□同意 □不同意 给予申请人资助。
此为第    笔奖励资助。核定奖励资助总额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
发放方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此前已发放             元。本次拟发放                 元。
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龙岗区人才
工作联席会
议审定意见
	经龙岗区人才工作联席会议（       年第    次）审定， 
□同意 □不同意 给予申请人资助               元。


    （龙岗区人才办代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【备注】1.□选项均为单选，请在符合的□中划√。 2.本表请以A4纸双面打印，同时将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。3.若需申请多项资助，请针对每项资助分别填写本表。4.“发放日期”为该笔资助补贴的银行到账日期。 5.提交首批资助时，“深龙英才证书编号”和“证书起止日期”两项可先不填写，待后续证书发放后再为填写。6.申请人所在单位核实人需在申请材料复印件上签名，同时加盖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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